
◎內簽(會辦公共設施權責單位)、會商或委
外評估，決定啟動本局獎投程序。

◎經依獎投辦法第三條第七款指定及第八款
核定之公共設施，得免可行性評估。

◎權責單位於公告前，組成評選委員會。

◎建管組(規劃科)公告並受理獎勵投資申請公
共設施作業，30日。

◎建管組(規劃科)受理申請書件，並於公告期
滿次日起10日內辦理資格(形式)審查，將資
格審查結果通知權責單位，請其召開評選會
議。

◎建管組(規劃科)受理最優申請者提送之修正後
投資計畫書，確認是否取得入區條件，並分送
書件予各相關單位確認。

◎建管組(地政科)辦理土地核配作業。
◎權責單位確認投資計畫書及契約內容(議約項
目)。

◎投資契約議約作業。

雙方合意後：
◎簽訂租地契約：廠商及建管組(地政)。
◎簽訂投資契約：廠商及公共設施權責單位。

◎興建營運及履約管理事宜。

辦理事項 申請者 管理局 辦理事項

◎廠商表示投資意願

◎申請者依公告事項，提出
相關申請書件(投資計畫
書)。

◎優勝廠商如不具入區條件
(園區資格及該公共事業設
立許可)，應出具承諾書；
並依限達成入區條件。

◎依投資契約內容進行開發。

雙方合意後：
◎簽訂租地契約。
◎簽訂投資契約。

(

優
勝
廠
商

已
具
入
區
條
件)

廠商對公設投資興建
之意願表示

潛在投資廠商

附件一 ─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作業流程圖 108.4.11訂定發布

四 管理局評估可行→簽辦啟動獎投

建管組(規劃科)+權責單位

四

公告及受理 (30日)

建管組(規劃科)

五
提出申請

擬投資廠商

六

資格(形式)審查
(公告期滿後10日內)

建管組(規劃科)

七

組成評選委員會
(公告前)

權責單位

八

評選會議(實質審查)→評選優勝廠商

權責單位+委員會+申請廠商

九

投資計畫確認
(廠商回饋事項、投資計畫修正)

投資廠商+建管組+權責單位

出具承諾書
↓

達成入區條件
取得優先議約權廠商

十

投資計畫書修正
(依評選會議紀錄修正)

準投資廠商

十

興辦營運公共設施及履約管理

投資廠商+權責單位+建管組

十
一

(優勝廠商
未具入區條件)

註：圓框數字表示本作業程序條文之點次。

議約(投資契約)
(議約內容、廠商回饋)

投資廠商+權責單位

土地核配作業

建管組(地政租賃科)

入區條件確認
建管組(受理單位)

投資計畫及契約確認

權責單位

簽約交地(土地租約、投資契約)

投資廠商+權責單位+建管組

十
一

十

十

◎權責單位將實質審查結果移辦建管組，依評
選決議紀錄，通知最優申請者限期修正投資
計畫書(未具入區條件者另應出具承諾書) 。

◎優勝廠商依評選決議修正
及配合本局意見修正投資
事業計畫。

◎申請廠商配合本局通知出席
評選會議，提出簡報說明。

◎投資契約議約作業

(資格審查合格者)


